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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判解   .............................................................................................................  

偽造與盜用之區辨 
最高法院107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 

作者：旭台大 
────────────────────────────────── 
【實務選擇題】 

 

下列有關偽造文書罪章之敘述，何者錯誤？ 
(A) 所謂「偽造印文或署押」，係指擅自虛偽製作他人之印文或署押而言。 
(B) 所謂「盜用印文或署押」，則係指擅自擷取他人在紙上或物品上真正之印文

或署押而加以使用者而言。 
(C) 若擅自利用他人在紙上或物品上真正之印文或署押，以照相、影印、描摹套

繪或其他方式，製作他人之印文或署押，屬變造印文或署押。 
(D) 若擅自將他人在紙上或物品上之真正印文或署押，直接以剪貼或其他方法移

置於其他紙上或物品上，以虛偽表示他人在該紙上或物品上蓋印或簽名者，

因該印文或署押係真正，屬盜用印文或署押。 
答案：C 
 

 

【裁判要旨】 

【最高法院107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 
某甲將某乙於A文書上之署名影印後，黏貼於Ｂ文書中某乙簽名欄上，而偽造

以某乙名義製作之Ｂ文書，再將Ｂ文書對外提出行使，足生損害於某乙。試

問：該黏貼於Ｂ文書上某乙遭影印之署名，應屬遭某甲「偽造」，抑係遭某甲

「盜用」，倘認定某甲觸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而Ｂ文

書又未予宣告沒收時，上開黏貼於Ｂ文書上某乙遭影印之簽名是否應依刑法第

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決議：採甲說。 
一、 刑法第217條第1項所謂「偽造印文或署押」，係指擅自虛偽製作他人之印

文或署押而言。而同條第2項所謂「盜用印文或署押」，則係指擅自擷取他

人在紙上或物品上真正之印文或署押而加以使用者而言。「偽造之印文或

署押」與「盜用之印文或署押」，其區分標準，應以該印文或署押是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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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真正之印文或署押為斷。若擅自利用他人在紙上或物品上真正之印文

或署押，以照相、影印、描摹套繪或其他方式，製作他人之印文或署押，

因該印文或署押已非真正，而係擅自製作而產生，足以使人誤信為真，應

屬偽造之印文或署押。反之，若擅自將他人在紙上或物品上之真正印文或

署押，直接以剪貼或其他方法移置於其他紙上或物品上，以虛偽表示他人

在該紙上或物品上蓋印或簽名者，因該印文或署押係真正，則屬盜用。 
二、 題示某甲利用某乙在A文書上之真正署名（即署押），擅自以影印之方法

製作某乙之署押影像，然後再將其所製作某乙署押影像之影印紙張（剪

下）黏貼於Ｂ文書中某乙之簽名欄上。而某甲以上述影印方式所製作某乙

之署押，雖與某乙在A文書上之真正署押在外觀上完全相同，但實質上已

非某乙真正之署押，而係某甲擅自製作之另一虛偽署押，依上述說明，應

屬偽造。從而，某甲擅自以偽造某乙署押之方式製作不實之Ｂ文書，並持

以行使，足以生損害於某乙，自應成立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又上開黏貼於Ｂ文書上影印而製作之某乙署名，既係某甲偽

造，而非盜用，若Ｂ文書未經宣告沒收，則該偽造之署押即應依刑法第219
條規定宣告沒收。 

【裁判分析】 

一、實務見解分析 
（一） 立法例 
 刑法對於偽造文書所處罰之行為態樣，國內傳統上大致分為有形偽造與無形

偽造。所謂有形偽造，即採所謂形式主義者認為，文書之真正係指文書作成

名義之真正，如無製作權限之人，冒用他人之名義而作成文書者，其內容真

實與否，均不影響偽造文書之成立；而所謂無形偽造，即採所謂實質主義者

認為，文書之真正乃指文書內容之真實，如其內容虛偽不實，其有無作成權

限及名義為何，均非所問。易言之，刑法處罰有形偽造之行為，係植基於文

書之製作名義人與實際製作人是否同一（此係在保護文書之純正性），而處

罰無形偽造之行為，是側重於文書內容真偽與否（此係在保護文書之內容真

實性）（臺高院103上易141決）。 
（二） 偽造變造之區辨 
 刑法上之偽造文書，係指未經文書製作人之同意或授權，擅自冒用其名義製

作文書而言；而變造文書，則係指未經文書製作人之同意或授權，擅自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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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文書內容之謂。前者係無中生有，後者係改變原有文書之內容，此二種

犯罪之構成要件及罪名均非相同，有罪判決書自應詳加調查區分明白，不宜

混淆（98台上7261決）。 
 將未中獎之統一發票號碼改造為符合當期中獎號碼之記載，究屬偽造行為或

變造行為？實務見解（臺高院89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2號）研討會結論
1

採取變造說，並認為：「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係指妄冒他人名義制作文

書、或就他人名義所制作文書於既有本質消滅後使生完全相反之效用，若原

有文書之本質並未變更，雖就其內容有所更改而於固有本質之外另生其他證

明效果，仍為變造而非偽造。本案統一發票收執聯固有之銷貨憑證本質並未

喪失，雖將未中獎之統一發票號碼改造為符合當期中獎號碼，仍屬變造行

為。（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上訴字第1031號刑事判決；如附件三）。」 
 另外，公益彩券之變造，係指該彩券本身原具有價值，僅將其內容加以變造

而言；如為未中獎之公益彩券，則其本身已無價值，惟一經改造使與中獎金

額相同，即能行使其券面所載之權利，自係偽造，而非變造（最高法院41年

台上字第96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 偽造與盜用之區辨 
 本次最高法院決議，針對甲之行為究屬偽造或盜用，有下列兩種不同看法，

然決議採取甲說見解： 
 甲說：應屬遭某甲偽造，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一）盜用印文罪係指無使用權而就他人原有之印文加以盜用而言，與製造另一

印文加以使用之偽造行為有別。而偽造印文，其方法並無限制，亦不以所

偽造之印文與原印文有所差異為必要。如就他人之印文以照相、影印，或

描摹套繪之方法，複製另一與原印文完全相同之印文使用，既非就原來之

印文加以使用，而係製造另一印文，自屬偽造印文，而非盜用。 
（二）按刑法偽造印文罪，其偽造印文之方法並無限制，亦不以所偽造之印文與

原印文有所差異為必要；無製作權之人，如就他人之印文以照相、影印或

描摹套繪之方法，複擬另一與原印文相同或類似之印文使用，因屬虛偽製

作，使人誤信為真正之印文，即屬偽造印文。 

                                                      
1 然審查結果採取偽造說：「刑法所謂變造，係指將文書內容予以變更而言。統一發

票，其原號碼並未中獎，一經改造使與中獎號碼相符後，即能行使領取獎項之權利，

自屬偽造而非變造（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一九九九號刑事判決、最高法

院八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七四一號刑事判決；如附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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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說：應屬遭某甲盜用，毋庸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一）得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沒收者，以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為限。至盜

用他人真正印章所蓋之印文，並非該條所指之偽造印文。本件原判決事實

既認定上訴人潘○○、詹○○係分別從他處剪下「臺中市第○信用合作社

○○分社收稅章」印文、「臺灣○○銀行○○分行收稅章」印文，貼在房

屋稅繳款書後予以影印。倘若無訛，則該印文非屬偽造之印文。乃原審認

係偽造之印文，而依該條予以沒收，自屬於法有違。 
（二）刑法第219條所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者，以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

押為限，盜用者不在其列，否則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依第一審判決

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上訴人係以上揭影印之方式，取得林○○在○○人壽

壽險顧問申請表內之「增員主管姓名」及「直屬主管」等二欄位之簽名

後，再將該簽名分別黏貼在前揭保管條所載之「本人」及「立據人」欄

後，復影印該保管條一次，完成假冒林○○名義所製作之保管條，如果無

誤，則上訴人應屬盜用林○○之簽名而非偽造，乃第一審判決逕認係偽造

林○○之署押，併諭知該二枚署押沒收，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二、考題分析 

選項(C)錯誤，蓋依上開最高法院決議看法，若擅自利用他人在紙上或物品

上真正之印文或署押，以照相、影印、描摹套繪或其他方式，製作他人之印文

或署押，因該印文或署押已非真正，而係擅自製作而產生，足以使人誤信為

真，係無中生有，應屬偽造之印文或署押。 

【關鍵字】 

偽造、變造、盜用、印文、署押 

【相關法條】 

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第219條 


